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重新

公布全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

淄医保发〔2022〕7号

各区县医保分局、高新区、经开区医保分局，市医保中心、

市稽核中心，各区县卫生健康局、高新区、经开区地方事业

局，全市各公立医院：

为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维护医患

双方合法权益，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鲁办发〔2018〕18号）和《山东省定

价目录》（鲁发改价格〔2020〕1361号）等有关规定，对近

年来省、市放开、新增、调整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梳

理、汇总，现予以重新公布，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

执行：

一、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属政府指导价，附表所

列价格为最高价格，各公立医疗机构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下

浮。

二、病房床位价格以天为计费单位，当日入院，按一天

计收，出院当日不收费。收取病房床位价格后不得加收垃圾

处理、消毒、隔离等其他费用；门、急诊简易病床床位费不

足一天按一天计收。

三、门诊静脉输液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规范收费，不得另外加收观察、消毒、垃圾处理、取暖

（空调）、座椅等其他任何费用。



四、各级医疗机构要完善内部管理机制，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落实门（急）诊费用清单、住院费用一日清单等制度。

通过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加强成本核算，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改善就医体验，做到质价相符。

五、各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有关规定，通过

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在醒目位置公示医疗项目编码、名称、

内涵、计价单位和价格等内容，方便患者比对和社会监督。

六、本通知自 2022年 4月 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按本通

知规定执行。

附件：淄博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综合

医疗服务类 医技诊疗类 临床诊疗类 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

及淄博市可单独收费一次性医用耗材目录）.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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